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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解決顧客投訴計劃代理機構的運作程序  

 

1. 序言  

 

1.1. 本運作程序（「程序」）臚列解決顧客投訴計劃（「計劃」）

代理機構處理顧客與計劃成員之間的投訴時的原則及

過程。  

 

1.2. 諒解備忘錄附表 2 臚列由通訊業聯會成立的計劃代理機

構的架構安排。計劃代理機構由管治委員會和運作小組

組成。  

 

1.3. 管治委員會負責計劃代理機構的整體管治工作，包括財

務管理、委任成員、僱用調解員及支援人員、處理針對

運作小組和計劃代理機構的其它運作方面的投訴。  

 

1.4. 運作小組負責提供計劃所需的調解和支援服務。  

 

2. 釋義  

 

2.1. 在本程序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a)  在提述某條例、守則或其它法律時，也包括按這些

條例、守則或法律而制訂的規例和其它文件，以及

經整合、修訂、重新頒佈或替代上述文件後的版本；  

 

(b) 段落、分句及標題僅作參考之用，不會影響本程序

的詮釋；以及  

 

(c)  表示單數的字詞亦包括複數在內，反之亦然。  

 

2.2. 在理解本程序及附錄中所提述的調解時，須參照《調解

條例》（第 620 章）的條文，如有不一致之處，須以《調

解條例》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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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義  

 

3.1. 在本程序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帳單」指計劃成員以任何方式發出的發票或服務結算

單，用以要求顧客根據合約在指明日期或之前付款；  

 

「計帳爭議」指顧客不同意帳單所示收費的爭議；  

 

「通訊業聯會」指香港通訊業聯會；  

 

「計劃」指「解決顧客投訴計劃」；  

 

「計劃代理機構」指負責管理和推行計劃的代理機構。

在此諒解備忘錄中，計劃代理機構由通訊業聯會成立；  

 

「計劃機制」指諒解備忘錄附表 1 所載的「自願實施解

決顧客投訴計劃的機制」；  

 

「計劃成員」指參與計劃以處理投訴的電訊服務供應

商；  

 

「服務中心」指計劃代理機構日常運作計劃的地方；  

 

「投訴」指顧客以任何形式，就涉及計劃機制第 5 段描

述的計劃範圍的事宜，表達對帳單所示收費的異議；  

 

「合約」指計劃成員與顧客就提供一項或多項電訊服務

所訂立的合約，當中可包括或不包括向顧客提供收費電

視服務。為免生疑問，如計劃成員獨立地提供電訊服務

和收費電視服務，涉及電訊服務的計帳爭議將納入計劃

範圍，但涉及收費電視服務的計帳爭議則不屬計劃範圍。

如計劃成員要約提供綑綁式服務，而電訊和收費電視服

務的帳目可清楚地分開，則涉及收費電視服務的計帳爭

議將不屬計劃範圍。然而，如電訊服務和電視服務的帳

目不能分開計帳，涉及綑綁式服務的計帳爭議便會納入

計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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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指一名在世的個人從計劃成員獲取電訊服務，

作個人及／或住宅用途（及非商業用途），而服務條款是

以他／她與計劃成員簽訂的合約為基礎。為免生疑問，

如服務以公司／商業／合夥名義訂用，或在非住宅處所

提供，該項服務會當作商業用途；  

 

「僵局」指下述情況之一： (i)當計劃成員通知顧客未能

與其解決投訴，或 (ii)顧客經指定渠道首次向計劃成員投

訴起計逾 6 星期，而顧客認為無法與計劃成員解決投

訴；  

 

「指定渠道」指計劃成員指定接受和記錄顧客所提出投

訴的渠道；  

 

「調解」指一位或多於一位中立的調解員在不對某項爭

議或該爭議任何部分作出判決的情況下，一次或多次以

電話通話、電子郵件、會面及／或其它溝通形式構成的

有組織程序，協助爭議各方作出下述任何或所有事宜：  

 

(a)  找出爭議點；  

(b) 探求和擬訂解決方案；  

(c)  互相溝通；以及  

(d) 就解決全部或部分爭議，達成解決協議；  

 

「調解通訊」指以調解為目的，或在調解過程中的任何

說話或任何作為、擬備的任何文件，或提供的任何資料，

但不包括調解協議、解決協議，以及在調解 1開始前已存

在的任何文件或資料，除非經雙方同意則作別論；  

 

「調解員」指計劃代理機構一名中立的僱員或代表，不

偏不倚地考慮顧客及／或計劃成員的調解要求、進行調

解和有需要時擬備解決協議；  

 

「諒解備忘錄」指通訊業聯會與通訊辦在 2015 年 4 月

30 日就以下事項所訂立的諒解備忘錄及其後所有修

                                                 
1
 為免生疑問，在展開調解前（例如顧客在計劃下把投訴交予通訊辦時）已有的任何文件或資料，

不屬“調解通訊”。然而，如任何僅由一方持有在展開調解前已有的文件或資料，為達到調解

的目的或在調解的過程中向另一方提供，該文件或資料須視為“調解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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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a)  計劃代理機構的架構和管治；  

(b) 通訊辦、通訊業聯會、計劃代理機構和計劃成員

於計劃的角色和責任；以及  

(c)  通訊辦向通訊業聯會就計劃運作方面提供的財政

資助及其他支援（視屬情況而定）的條件；  

 

「通訊辦」指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轉介號碼」指由計劃成員編配的一個號碼，以識別顧

客投訴；  

 

「解決協議」指顧客與計劃成員經調解後，同意就全部

或部份計帳爭議而擬定的解決方案所簽訂的合約協議。

解決協議一旦經雙方妥為簽署，即成為可在法院按合約

法一般原則執行的有效合約；以及  

 

「該條例」指《電訊條例》（第 106 章）。  

 

4. 處理投訴的原則  

 

4.1.  顧客應先向計劃成員提出投訴，而該計劃成員負責向顧

客提供涉及投訴的電訊服務。  

 

4.2.  計劃成員應盡可能解決顧客提出的投訴。計劃成員不應

在無充分理據下忽視或拒絕接受顧客的投訴。  

 

4.3.  計劃會提供調解服務，解決顧客與計劃成員之間就投訴

的爭議，如投訴獲計劃處理，顧客和計劃成員須遵循計

劃的程序行事。  

 

4.4. 在處理投訴時，調解員需顧及以下事項：  

 

(a)  投訴事宜的事實情況；  

 

(b) 合約條款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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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符合計劃機制第 5.3(l)段情況下的法律及規管規

定；  

 

(d) 任何相關業界做法；  

 

(e) 顧客和計劃成員提出的任何擬解決全部或部分爭議

建議及反建議；以及  

 

(f) 按個案情況，以公平合理的原則處理個案。  

 

4.5. 投訴一旦獲計劃受理，計劃成員在計劃程序完成前不得

就尚欠款項 2把投訴個案提交司法制度。只有在下述情況

下，計劃成員才可把投訴交由司法制度處理：  

 

(a) 計劃成員就僵局向顧客發出通知後逾 8 星期，或顧

客經指定渠道首次向計劃成員投訴後逾 4 個月；  

 

(b) 投訴不獲計劃受理；  

 

(c) 投訴已由計劃代理機構處理，但顧客與計劃成員未

能達成解決協議；或   

 

(d) 雙方已接納和簽署解決協議，但顧客並無遵從協

議。 

 

5. 計劃的工作流程  

 

5.1.  計劃的工作流程載於本附表附錄 1。  

 

5.2.  通訊辦在收到顧客投訴當日起計 10 個工作天內，會根

據計劃機制第 6.1 段訂明的受理準則審核投訴。如投訴

符合受理準則，通訊辦會把 5.3 段所列的顧客同意表格

及顧客申請表格發送予顧客，並將投訴轉介計劃代理機

構按計劃機制處理。如投訴不符合受理準則，通訊辦會

通知顧客。  

 

 

                                                 
2
  尚欠款項指已存檔處理爭議所涉的計帳款項。沒有爭議的帳款或在此之後的收費，會經正常

計帳程序處理或受服務供應商的信貸管制，包括訴諸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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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計劃代理機構收到通訊辦轉介投訴後 4 個工作天內，會

聯絡顧客，提醒顧客填妥和遞交下述文件：  

 

(a)  顧客同意表格：表格載列顧客同意把投訴轉介予計

劃的條款及條件，表格樣本載於本附表附錄 2；  

 

(b) 顧客申請表格：表格載列把投訴交予計劃的申請，

連同支持該申請的任何證明文件，表格樣本載於本

附表附錄 3；  

 

(c)  載列顧客投訴依據的任何文件副本，包括但不限

於：  

 

  爭議的帳單：  

  有關合約；  

  雙方關於爭議的通信；  

  付款收據／證明；以及  

  任何其它相關文件；  

 

(d) 服務費港幣 100 元，可以支票付款（註明支付「香

港通訊業聯會」)，或以現金（存入匯豐銀行，帳號

004-404-620544-838）付款，並夾附銀行交款單作

實。  

 

5.4.  顧客應在通訊辦發出顧客同意表格及顧客申請表格予

他／她後 10 個工作天內，提交上文第 5.3 段所述的顧客

同意表格、顧客申請表格、其他文件及服務費。通訊辦

會將上述表格電郵或郵寄予顧客，顧客可選擇以中文或

英文填寫表格。  

 

5.5.  如顧客未能遵循上文第 5.3 和 5.4 段訂明的規定，投訴

將不予受理，除非顧客能提供使其無法依據該等規定的

理據。投訴一經撤銷，日後重新提交也不會予以接納。 

 

5.6.  計劃代理機構在收到上文第 5.3 段所述的文件和服務費

後 4 個工作天內，應：  

 

(a)  核實是否已收妥全部所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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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查核是否已收妥顧客的服務費；  

 

(c)  為個案編配參考編號；以及  

 

(d) 把顧客申請表格的副本送交相關的計劃成員，並要

求該成員填寫載於本附表附錄 4 的解決顧客投訴計

劃成員回覆表格。  

 

5.7.  計劃成員需填妥解決顧客投訴計劃成員回覆表格，回覆

顧客的申請，並附上支持該回覆的任何文件。計劃成員

回覆表格必須在計劃代理機構把上文第 5.6(d)段所述文

件送交計劃成員後 14 個工作天內，交回計劃代理機構。  

 

5.8.  如在上文第 5.7 段所述 14 個工作天限期前 2 個工作天，

計劃代理機構仍未收到計劃成員回覆表格，計劃代理機

構應向計劃成員發出提示通知書。如計劃成員沒有在 14

個工作天內填妥回覆表格，計劃代理機構應立即聯絡計

劃成員，要求該成員提交表格。計劃成員最多可獲延期

5 個工作天提交表格。  

 

5.9.  在上文第 5.8 段所述延期 5 個工作天後，如計劃成員仍

未提交計劃成員回覆表格，計劃代理機構的運作小組應

把個案呈交管治委員會。管治委員會應聯絡計劃成員，

要求該成員盡快提交回覆表格。  

 

5.10.  計劃代理機構會於每月月底，向計劃成員發出該月份應

繳總服務費的發票。計劃成員應於發票日期起計 20 個

工作天內清繳服務費。  

 

5.11.  計劃代理機構應維持足夠的全職／兼職調解員進行調

解。計劃代理機構應備有一份兼職調解員的輪值表。  

 

5.12.  在收到計劃成員回覆表格後，運作小組幹事應決定委派

哪位調解員處理該個案。如全職調解員無暇或未能按時

完成調解，幹事應委派兼職調解員處理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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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調解員在收到計劃成員回覆表格後 14 個工作天內，會

研究所有資料並進行調解。如有需要，調解員可要求顧

客及／或計劃成員提供其它資料和作出澄清。計劃成員

會提供一切相關合理的資料，但可拒絕提供商業敏感資

料，例如批發定價。  

 

5.14.  調解員按照本程序所載的調解過程，主要通過電話或電

子途徑與顧客和計劃成員進行調解。顧客可親自進行調

解，或授權他人代表他／她進行調解，而計劃成員可由

其獲授權代表進行調解。為免生疑問，在調解期間不得

委派律師。  

 

5.15.  調解員只會在認為透過會面調解較以電話或電子途徑

更為適時和有效地解決爭議，才會以此種方式進行調解。

會面調解，一般先以簡短會面，讓顧客和計劃成員了解

爭議的背景和相關事項，找出各方的真正利益，並探討

可解決爭議的方法。如有需要，調解員會與各方進行私

人會面。  

 

5.16.  在調解進行期間，調解員會透過電話、電子途徑或會面，

在不對某項爭議或其任何部分作出判決的情況下，協助

顧客和計劃成員：  

 

(a)  找出爭議點；  

 

(b) 探求和擬訂解決方案；  

 

(c)  互相溝通；以及  

 

(d) 就解決全部或部分爭議，達成解決協議。  

 

5.17.  調解員不應：  

 

(a)  向任何一方給予法律或其它專業意見；或  

 

(b) 就投訴作出判決；或  

 

(c)  替任何一方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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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如顧客和計劃成員能夠達成彼此接納的方案，雙方須簽

署一份解決協議，該協議對雙方均具約束力 3。解決協議

的樣本載於本附表附錄 5。調解員可因應個別情況，修

訂該樣本文件。  

 

5.19.  如顧客和計劃成員未能達成彼此接納的方案，調解員應

告知雙方，他們可自行決定其處理方法，包括把爭議提

交司法制度。因應個別情況調解員應以書面形式通知計

劃代理機構未能達成協議或簽署解決協議的原因。計劃

代理機構亦應把調解員的通知存檔備案。  

 

5.20.  調解員應致力促使雙方達成和解。然而，如調解員在與

雙方商議後，認為無法協助雙方達成彼此接受的解決爭

議方案，便可終止調解。  

 

5.21.  調解是在不損害任何權益的基礎上進行。如雙方不能達

成和解，他們可自行採取行動，包括以法律訴訟解決個

案。通訊事務管理局根據《電訊條例》及其它法例有權

進行調查或行使權力，不受調解影響。  

 

5.22.  調解應以適時和具成本效益的方式進行。一般而言，計

劃代理機構應該以收到通訊辦轉介投訴個案後 2 個月內

完成個案為目標，除非有強而有力的理據，例如個案非

常複雜及／或正取得積極進展並可望於合理時限內得

以解決的方向進展，則作別論。  

 

6. 收費  

 

6.1.  計劃代理機構會分別向顧客和計劃成員收取服務費，分

別為港幣 100 元及港幣 200 元，作為使用調解服務的費

用。服務費將不獲退還。  

 

6.2.  顧客和計劃成員須自行承擔按計劃處理個案而提供資

料和作出申述所涉及的費用。  

 

 

                                                 
3
  解決協議一經雙方正式簽署，便成為有效合約，可根據合約法一般原則經法院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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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投訴的保密  

 

7.1.  通訊辦、通訊業聯會、計劃代理機構和調解員均受相關

法律約束，不得向公眾披露轉介至計劃的投訴個案所涉

的調解通訊詳情。  

 

7.2.  計劃成員和顧客受相關法律約束，須嚴格恪守分別載於

顧客同意表格和計劃成員回覆表格的保密規定。除計劃

代理機構、調解員、通訊辦和通訊業聯會以外，計劃成

員和顧客不得向其它不相關人士（包括但不限於公眾和

傳媒），披露或與他們討論在計劃下投訴所涉調解通訊

的詳情。無論雙方能否達成解決協議，這項保密責任將

持續有效。然而，為免生疑問，此處所指的保密責任不

得解釋為，禁止任何一方於經計劃處理投訴而雙方不能

達成解決協議時，把個案提交法院或適當部門審理。  

 

7.3.  為免生疑問，通訊辦、通訊業聯會和計劃代理機構有權

不時公布與計劃投訴相關、而投訴涉及的個人及商業機

密資料已被編纂的統計資料、個案摘要或報告，以便公

眾知悉及用於消費者教育。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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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計劃的工作流程 

  

時間

10個工作天內

4個工作天內

10個工作天內

4個工作天內

14個工作天內

(或獲准延長5個工作天)

20個工作天內

14個工作天內

受理 不受理

通訊辦發出顧客同意表格和顧

客申請表格予顧客，並把個案

交予服務中心

個案被撤銷

通訊辦收到申請

通訊辦評定申請是否受理

雙方簽署解決協議，

個案獲得解決
雙方可選擇採取各自的行動

服務中心提醒顧客填寫顧客同意

表格和顧客申請表格，

並繳付服務費港幣100元

顧客提交顧客同意表格、

顧客申請表格、提供其他文件和

繳付服務費港幣100元

如服務中心收到表格和

服務費港幣100元

如服務中心並無收到表格及／或服

務費港幣100元

服務中心核實資料 個案被撤銷

服務中心把顧客申請表格和其他

文件轉交計劃成員

計劃成員提交解決顧客投訴計劃

成員回覆表格

調解員研究資料和進行調解

雙方達成彼此接納的方案 雙方未能達成彼此接納的方案

計劃成員清繳每月

應繳服務總費

服務中心向計劃成員發出每

月應繳服務總費的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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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電訊業的解決顧客投訴計劃  

顧客同意表格  

   

 

本 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明 白 並 同 意 本 人 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計劃成員）的投訴已交予解決顧客

投訴計劃（計劃）作進一步處理，有關投訴詳情載於夾附的申請

表格（申請表格）。  

 

  本人明白，計劃由香港通訊業聯會成立（聯會）的服務

中心運作，服務中心會獨立和公正地處理本人的投訴個案（投訴

個案）。  

 

  本人明白並同意，本人的投訴個案會由服務中心委任的

一名調解員（調解員）處理，本人謹此同意有關委任。調解員會

以調解方式（調解），盡力協助本人與該計劃成員解決彼此的糾

紛，並以雙方同意的條款解決投訴個案。本人明白，如經調解後

未能與該計劃成員達成和解，有關糾紛或不能解決。  

 

  本人謹此同意把投訴個案交予計劃，並同意遵守以下條

款及條件：  

 

1. 本人會與服務中心合作，提供所需的一切相關文件及資料，

包括與投訴個案有關的個人資料，以便服務中心處理投訴個

案；  

 

2. 本人同意在調解期間真誠地與調解員合作；  

 

3. 在遵守適用法例的情況下，除服務中心、調解員、通訊業聯

會和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以外，本人不會向其

他不相關人士（包括但不限於公眾和傳媒），披露或與他們討

解決顧客投訴計劃參考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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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在計劃下投訴所涉調解通訊 1的詳情。無論有否達成解決協

議（解決協議），這項保密責任將持續有效。然而，為免生疑

問，此處所指的保密責任不得解釋為，禁止任何一方於經計

劃處理投訴而雙方不能達成解決協議時，把個案提交法院或

適當部門審理；  

 

4. 本人確認並謹此同意，調解員承諾不會向非本投訴個案任何

一方的人士（但為施行計劃由服務中心、通訊業聯會和通訊

辦委任的人士除外）披露或與他們討論投訴個案所涉解決協

議的內容；  

 

5. 在本人的投訴個案獲該計劃受理後，本人不會把同一投訴個

案交予其它投訴渠道，包括但不限於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消費者委員會、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或傳媒等，直至有

關調解程序結束為止；  

 

6. 一旦本人的投訴個案獲該計劃受理後，本人在該計劃的程序

完成之前，不會把同一投訴個案交予法院處理；  

 

7. 如本人與該計劃成員有意於調解後達成和解，調解員會擬備

一份解決協議，供雙方簽署。本人明白，解決協議一經本人

和該計劃成員簽署，即成為具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即可在法

院按合約法一般原則執行。在我簽署解決協議後，除非該計

劃成員拒絕簽署，否則我不會把同一投訴個案交予其他投訴

渠道，包括但不限於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消費者委員會、

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或傳媒等處理，或與這些渠道討論。

此項將會成為解決協議的其中一項條件；  

 

8. 本人僅向該計劃成員作出申索，本人不會要求服務中心（包

括其員工和調解員）、通訊業聯會和通訊辦對於不論因何種原

因引致的任何申索、損失或損害承擔責任；以及  

 

 

                                                 
1調解通訊指為調解的目的或在調解的過程中說出的任何說話或作出的任何作為、擬備的任何文

件，或提供的任何資料，但不包括調解協議及解決協議，以及在展開調解前已有的任何文件或資

料，除非經雙方同意則作別論。為免生疑問，在展開調解前（例如顧客在計劃下把投訴交予通訊

辦時）已有的任何文件或資料，不屬“調解通訊”。然而，如任何僅由一方持有在展開調解前已

有的文件或資料，為達到調解的目的或在調解的過程中向另一方提供，該文件或資料須視為“調

解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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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人定當遵守由香港通訊業聯會發出的「解決顧客投訴計劃

代理機構運作程序」（程序），該程序載於香港通訊業聯會網

站： http://ccss.cahk.hk。如本人未能遵守該程序，可能會影

響調解過程或引致投訴個案被撤銷。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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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電訊業的解決顧客投訴計劃  

顧客申請表格  

 

根據解決顧客投訴計劃（計劃），本表格供提出投訴個案的顧客

填寫，投訴向其提供電訊服務的服務供應商（計劃成員）。  

 

一、  一般資料  

 

顧客姓名：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   

  

服務類別：  

（ 如 屬 綑 綁 式 服

務，請在多於一格

內加上號）  

 電話線路服務  

 寬頻互聯網接達服務  

 流動服務   

 國際直撥電話／電話卡服務  

 綑綁式服務（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帳戶持有人姓名：  

 

帳戶號碼 /登記電

話號碼 /登入帳號： 

 

 

計劃成員名稱：  

 

由計劃成員提供的

投訴轉介號碼：  

 

 

 

解決顧客投訴計劃參考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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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獲授權代表（如有）  

顧客代表的姓名：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  
 

 

 

三、  選擇的通訊方式  

請註明你所選擇的通訊方式。  

  電話    電郵    郵遞    傳真  

 

 

四、  語言  

請註明在計劃下以何種語言處理你的個案。  

 廣東話    英語    普通話  

 

 

五、  計帳爭議所涉金額  

請註明投訴個案中計帳爭議所涉及的金額  

 

港幣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元  

 

 

六、  投訴詳情  

（如篇幅不敷應用，請另紙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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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計劃成員的回應  

（如篇幅不敷應用，請另紙書寫）  

 

 

 

 

 

 

 

八、  你對爭議金額提議的解決方案  

你的提議解決方案只限金錢方面的申索並以第五部你所指明的

爭議金額為上限。其他非金錢方面的申索並不在此計劃的範圍。  

（如篇幅不敷應用，請另紙書寫）  

 

 

 

 

 

 

 

九、  服務費：港幣 100 元   

 

請以下列一種方式繳付服務費港幣 100 元，服務費將不獲退還：  

 

1. 支票：支票須加劃線並註明支付「香港通訊業聯會」。請把支

票寄交第十一部所列的服務中心地址。請在支票背面寫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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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姓名和計劃參考編號（編號顯示在此申請表格第一頁）。期

票恕不接納。  

 

2. 現金：存入現金至匯豐銀行，帳號 004-404-620544-838。請在

銀行交款單寫上你的姓名和計劃參考編號（編號顯示在此申請

表格第一頁），然後把交款單連同本表格寄交第十一部所列服

務中心地址。  

 

十、  補充資料  

 

請夾附以下文件副本（如有）於本顧客申請表格，以支持你的投

訴個案（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爭議的帳單  

 與計劃成員簽訂的服務合約  

 雙方有關糾紛的通信  

 支持本申請的任何補充文件，連同該些文件的索引附表  

 

十一、  提交文件  

 

請於 ____________________或之前，把本顧客申請表格、上述文件

副本，連同款項（支票／銀行現金交款單）寄交或以電子方式傳

送至：  

 

解決顧客投訴計劃  

香港北角英皇道 338 號華懋交易廣場二期 6 字 607 室  

電話： 24498411 

傳真： 24498477 

電郵： ccss@cahk.hk  

 

十二、  收集個人資料通知  

 

你在本顧客申請表格上或向計劃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是供在該計

劃下處理你的申請。因此，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交予以下各方

處理或向他們披露：  

 

(a)  服務中心及  

(b) 計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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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權要求查閱和更改在計劃下有關你的個人資料。  

 

如欲查閱或更改在計劃下你的個人資料，請向服務中心（參閱第

十一部所列的聯絡途徑）提出書面要求。  

 

 

顧客聲明  

 

1. 本人已閱畢第十二部的收集個人資料通知（通知）。  

 

2. 本人確認，本人同意根據該通知所載條款和目的，自願向計

劃提供個人資料。  

 

3. 本人亦確認，本人在本顧客申請表格上提供的所有資料均準

確無誤。  

 

4. 本人明白，須於第十一部所訂日期或之前把本顧客申請表格、

第九部所述服務費款項（支票／銀行現金交款單），連同第十

部所述補充文件送交服務中心，否則本人向計劃提出的申請

會被服務中心撤銷。  

 

 

簽署：           日期：  

 

                  

 

（顧客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0 - 
版本：2016 年 7 月 18 日 

 

如已委任獲授權代表：  

 

本人授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為本人的代表，代為

處理本人交予計劃處理的申請。  

 

 

簽署：             日期：  

 

                  

 

（顧客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同意作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代表，代為處理

他／她交予計劃處理的申請。本人已閱畢第十二部的收集個人資

料通知，並確認本人同意根據第十二部所載條款和目的，自願向

該計劃提供本人的個人資料。  

 

 

簽署：         日期：  

 

                

 

（獲授權代表的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決顧客投訴計劃內部專用  

收件日期：  經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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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電訊業的解決顧客投訴計劃  

解決顧客投訴計劃成員回覆表格  

 

 

根據解決顧客投訴計劃（計劃），本表格供解決顧客投訴計劃成

員（計劃成員）填寫。  

 

（由服務中心的職員填寫）  

計劃參考編號：  

顧客姓名：  

服務帳戶持有人姓名：  

帳戶號碼：  

服務類別：  

計劃成員指配的轉介編號：  

 

一、  一般資料  

 

計劃成員名稱：   

計劃成員的代表：   

代表的職位：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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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經顧客簽署的申請表格所載投訴的回覆  

（如篇幅不敷應用，請另紙書寫）  

 

 

 

 

 

 

 

 

 

 

三、  解決方案（如有）  

（如篇幅不敷應用，請另紙書寫）  

 

 

 

 

 

 

 

四、  服務費：港幣 200 元  

每個個案的收費為港幣 200 元，服務費將不獲退還。解決顧客投

訴計劃代理機構會與計劃成員聯絡，以每月付款的方式支付服務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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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補充資料  

請夾附以下文件副本於本回覆表格（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與服務帳戶持有人簽訂的服務合約  

 雙方關於糾紛的通信  

 支持本回覆的任何補充文件，連同該些文件的索引附表  

 

六、  提交文件  

 

請於 ____________________或之前，把本回覆表格及連同第五部所

述補充資料的副本寄交或以電子方式傳送至：  

 

解決顧客投訴計劃  

香港北角英皇道 338 號華懋交易廣場二期 6 字 607 室  

電話： 24498411 

傳真： 24498477 

電郵： ccss@cahk.hk  

 

七、  聲明  

 

1. 我們同意真誠地與調解員合作。  

 

2. 在遵守適用法例的情況下，我們不會向除服務中心、調解員、

通訊業聯會和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以外的不相

關人士（包括但不限於公眾和傳媒），披露或與他們討論在計

劃下投訴所涉調解通訊 2的詳情。無論有否達成解決協議（解

決協議），這項保密責任將持續有效。然而，為免生疑問，此

處所指的保密責任不得解釋為，禁止任何一方於經計劃處理

投訴而雙方不能達成解決協議時，把個案提交法院或適當部

門審理。  

                                                 
2調解通訊指為調解的目的或在調解的過程中說出的任何說話或作出的任何作為、擬備的任何文

件，或提供的任何資料，但不包括調解協議及解決協議，以及在展開調解前已有的任何文件或資

料，除非經雙方同意則作別論。為免生疑問，在展開調解前（例如顧客在計劃下把投訴交予通訊

辦時）已有的任何文件或資料，不屬“調解通訊”。然而，如任何僅由一方持有在展開調解前已

有的文件或資料，為達到調解的目的或在調解的過程中向另一方提供，該文件或資料須視為“調

解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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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確認並謹此同意，調解員承諾不會向非本投訴個案任何

一方的人士（但為施行計劃由服務中心、通訊業聯會和通訊

辦委任的人士除外）披露或與他們討論投訴個案所涉解決協

議的內容。  

 

4. 我們確認在本回覆表格上提供的所有資料均準確無誤。  

 

5. 我們明白須於第六部所訂日期或之前把本回覆表格及第五部

所述補充文件，送交服務中心。  

 

6. 我們同意投訴一經計劃受理，在計劃程序完成前不會把同一

個投訴個案提交司法制度處理。  

 

7. 我們明白計劃不會影響通訊事務管理局根據《電訊條例》就

任何懷疑違規情況進行調查的權力。  

 

8. 我們不會要求服務中心（包括其員工和調解員）、通訊業聯會

和通訊辦對於不論因何種原因引致的任何申索、損失或損害

承擔責任。  

 

 

簽署（代表計劃成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和職位（請以正楷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解決顧客投訴計劃內部專用  

收件日期：  經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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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電訊業的解決顧客投訴計劃  

 

解決協議  

 

 

本解決協議供調解員填寫，他負責調解顧客與解決顧客投訴計劃

成員（計劃成員）之間的糾紛。  

 

調解員姓名：  

解決顧客投訴計劃參考編號：  

顧客姓名：  

計劃成員名稱：  

計劃成員指配的轉介編號：  

調解日期／期間：  

 

 

一、  背景  

 

（概述投訴性質和顧客要求的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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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解決協議條款  

 

雙方同意以下事項：  

（可加入保密條款作為整體條款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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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顧客與計劃成員的聲明  

 

1. 鑑於其他每一方同意本解決協議第二部所載條款，雙方謹

同意根據上述條款解決彼此間的糾紛。本解決協議構成雙

方之間具法律約束力的合約，並須受香港法律管限。  

 

2. 我們確認並謹此同意，調解員承諾不會向非本投訴個案任

何一方的人士（但為施行計劃由服務中心、通訊業聯會和

通訊辦委任的人士除外）披露或與他們討論投訴個案所涉

解決協議的內容。  

 

3. 我們不會要求服務中心（包括其員工和調解員）、通訊業聯

會和通訊辦對於不論因何種原因引致的任何申索、損失或

損害承擔責任。  

 

顧客簽署：       代表計劃成員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章：  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決顧客投訴計劃內部專用  

收件日期：  經辦人：  

 


